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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更新 

 

本公告由中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根據上

市規則第 13.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第 XIVA 部項下的內幕 消息條文作

出。 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、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、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十

五日、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、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、二零二二年三月十 日、二零二

二年三月二十二日、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、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、二零 二二年七月二十

六日、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、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三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

（統稱 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，委任共同臨時清盤人、復牌指引、實施計

劃及 本公司的商業更生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 

 

業務運營更新 

 

本集團主要從事 (i)傢具木材的銷售及分銷、仿古木傢具及其他木製產品的製造與銷售及進口

木地板加工業務；(ii)中國的汽車租賃業務。 

 

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告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木綠資源(深圳)有限公

（「中木綠色」）已與深圳怡亞通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怡亞通」）(一家A股上市公司) 訂

立戰略合作協議，據此，怡亞通將增加擴大從中木綠色採購成品家具、半成品家具及其他木

製品； 中木綠色將為怡亞通提供技術加工及售後服務。董事會認為，此次與怡亞通的戰略合

作符合集團未來發展戰略及經營需要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

 

儘管 2019冠狀病毒不可避免地持續影響在中國的業務活動，但根據其最新的未經審計的管理

賬目和可用資訊，預計本集團的收入將大幅增長約 28%，從而導致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

淨虧損較2021年大幅減少約60%。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於中國銷售及分銷家具木材及製造

及銷售仿古木家具及其他木製品業務的持續發展。以上信息僅是董事會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



    

作出的初步評估，尚未最終確定，也未經公司審計師或審計委員會審計或審查。 因此，本集

團的實際業績可能與本公告所披露的有所不同。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閱讀本公司截至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，該公告預計將於 2023 年 3 月中發布。 

 

鑑於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，本公司對其業務前景仍然充滿信心和樂觀，並將繼續其戰略計

劃，進一步拓展其木材相關的業務市場和產品。 

 

 

復牌進展更新 

 

董事會已委任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進行第 6 類（就企業融資提供

意見）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作為財務顧問，就有關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的事宜向

本公司提供意見。 

 

本公司正與其專業顧問緊密合作，並採取適當措施以達成復牌指引中的條件，並將適時向本

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（其中包括）進展情況。  

 

繼續暫停股份買賣 

 

應本公司要求，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， 並將繼

續暫停直至進一步通知止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的規定作出進一步

公告。 

 

 

 
承董事會命 

China Wood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., Limited 
中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（已委任臨時清盤人） 
（僅適用於公司重組） 

主席及執行董事 

呂寧江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寧江先生（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; 非執行董事胡永剛先生；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憲明先生、蘇彥威先生及陳力山先生。 

 

 


